










经开字〔2024〕60号

关于印发《歙县经开区管委会创建国家健康县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本委各部门、园区各企业：
根据《歙县创建国家健康县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歙政办秘﹝2024﹞26号）文件要求，特制定《歙县经开区管委会创建国家健康县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，做好有关创建工作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建设工作顺利完成。
特此通知

安徽歙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2024年7月15日




歙县经开区管委会创建国家健康县
工作实施方案

[bookmark: _GoBack]经开区管委会以《歙县创建国家健康县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歙政办秘﹝2024﹞26号）文件精神为指导，积极创建健康绿色园区，督促并引导园区内企业扎实开展健康促进活动，全面提升职工健康知识水平和自我保健能力，共同推动歙县创建国家健康县目标的实现。
一、工作目标
推动本机关及园区内中等及以上规模企业全面参与健康细胞建设，确保2024年12月前达到省级评估验收标准。打造绿色、健康、安全的园区环境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健康服务水平。提升职工健康素养，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达到预定目标；完善企业健康教育体系，建立健全健康促进长效机制。
二、实施步骤
创建国家健康县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实施。
(一)启动阶段(2024年4月-5月)。组建创建国家健康县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召开创建工作会议，全面部署创建工作。加大宣传力度，结合健康园区创建工作，广泛深入发动经开区各企业参与健康企业建设，营造浓厚氛围，形成多形式、多渠道、立体式的宣传格局，形成良好的创建氛围。
(二)全民建设阶段(2024年6月-11月)。各创建企业制定健康促进公共政策，建设健康企业，细化分解目标任务，落实责任。创建支持性环境，配合创建办组织实施并开展监督指导，确保国家健康县创建工作有序推进。
(三)总结评估阶段 (2024年12月)。配合县创建办，督促指导企业对照标准开展自查提升，完善各类工作项目及相关资料整理建档，确保各项工作指标达到国家健康县标准，按照分类标准进行建设效果评估。
三、工作任务
（一）营造氛围弘扬健康文化。开展国家健康县宣传推广，充分利用电视、报纸、广播等传统媒体和网络、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，全方位宣传健康理念，提高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度，为国家健康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提高社会影响力。　　
（二）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组织机构体系。成立经开区健康县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。督促各创建企业成立健康教育工作小组，确保健康教育工作有专人负责。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创建标准学习和健康教育业务知识培训，提升工作能力。
（三）打造健康环境建设绿色园区。推动园区绿化美化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。引导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设备，减少污染物排放。严格排污管理，监督企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排污，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，确保废水达标排放。推广垃圾分类制度，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。加强园区病媒生物防控工作，减少疾病传播风险。
（四）优化健康服务供给。定期面向园区职工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活动，通过讲座、展览、宣传册等多种形式普及健康知识和技能。强化安全生产教育，结合园区企业特点，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多种形式提高创建企业对国家健康县理念的认识和工作能力，鼓励企业发挥自身优势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。
（五）督促创建企业加强队伍建设。督促创建企业建立健康专业工作队伍。每个创建企业有负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建立健康促进网络工作人员队伍和制定相应工作制度。
四、工作要求
(一)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各创建企业充分认识开展健康教育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加强对健康教育工作领导，做到认识到位、领导到位、职责到位、措施到位、经费到位。
(二)全面推进，典型示范。结合企业自身特点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突出宣传效果，确保宣传工作整体推进。及时总结经验，抓好典型，形成特色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，推进国家健康县工作全面开展。
(三)结合实际，务求实效。倡导文明、健康、科学生活方式，着眼提高员工健康素质。充分结合企业实际，做到健康宣传教育与树立行业新形象相结合;健康宣传教育与提升服务质量相结合;健康宣传教育与改进行业作风相结合。
五、组织领导
为加强对创建国家健康县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县经开区管委会国家健康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:
组  长:吴文斌
副组长:陈中余、江滔
成  员:方立锋、程晔、余峰、王治、项薇、凌志利、凌新宏、 胡卫星、余黎明、方君明、焦圣美。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社事局，程晔兼办公室主任。

抄送：县爱卫办
